
路加福音（二十五）如何才能進神的國度

經文：路加福音 18：1-30

前言：主耶穌繼續前一章關於神國降臨的話題，祂要教導眾人禱告不可灰心，就用不義的官為

例，說明神必回應選民的禱告並且為他們伸冤，叫人不要停止禱告。另外，耶穌用法利賽人自以

為義的禱告與卑微稅吏的禱告為對比，使人明白神乃看重人禱告的謙卑心態。有位少年官詢問耶

穌如何得永生，耶穌看他雖遵行了律法，卻是倚靠人的行為而不明白律法的真義，就要他變賣財

產來跟從他。可惜這位少年官因為捨不得他的財富而失去了永生。耶穌告訴門徒說若有人跟從他，

「沒有不在今世的百倍，在來世得永生」，這是多麼大的福分啊！

破冰題：有沒有經驗過因為順服神的帶領，帶來意外豐富的祝福。

一、不義的官學習禱告的教訓 (1~8)

整個比喻是教導我們要『常常禱告，不可灰心』，因為：(1)仇敵兇惡；(2)自己軟弱無能；(3)神

是公義的神，終久會為我們伸冤，所以不要隨意停止禱告。初信者的禱告往往很快就蒙神應允，

這是神特別的憐憫，為要讓初信者嚐到主恩的滋味和神的真實可信。但隨著生命的成長，我們禱

告常常有諸多的困難不順，好像神不聽我們的禱告。但深入想想，若沒有這些困難，我們就不會

一直禱告，好像這位沒有對頭就不會一直去求官申冤。信徒今天活在世上，深受外在罪惡世界影

響，內有老舊生命的頑強抵抗，對我們的靈命未嘗不是一件挑戰，但也因此我們要更多倚靠聖靈

在困難中信心成長。所以神不會按著我們的時間表做工，而是在祂看為最美的時候成就祂的旨意。

所以我們禱告要恆切。

問答題（一）從這個比喻看到神為何要我們禱告不可灰心？

二、法利賽人的禱告與稅吏的禱告(9~14)

法利賽人是猶太教中最嚴謹的教派，他們以對神的敬虔和律法的知識自誇。「稅吏」是替羅馬政

府向猶太同胞收稅牟利的人，為一般猶太人所鄙視。法利賽人在禱告中對神傲慢的自誇，在神面

前乃是極其可憎的。這位稅吏求神開恩可憐他，但神卻是「算他為義」。因為神看待人不是根據

人的自我評價，也不是根據人自己的作為，而是根據人在神面前怎樣認識自己。人若在神的光中

看見自己一無所有，這在神的眼中就是寶貴的。稅吏在神眼前被「算為義」，即神算他為義人，

他不但罪得赦免，而且神看他好像沒有犯過罪一樣。信徒不可自高，不可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；

而當看別人比自己強。天國的道理是「凡自高的，必降為卑；自卑的，必升為高。」

問答題（二）法利賽人禱告的錯誤在哪裡？神為何悅納稅吏的禱告？我們是否容易用人們外在

的宗教行為來判斷人？什麼樣的禱告態度蒙神悅吶？



三、進神國的條件 (15~30)

1. 在神面前謙卑像小孩 (15-17) 「有人抱著自己的嬰孩，來見耶穌，要祂摸他們」，「摸」是指

按手禱告，為小孩子祝福。門徒可能是認為小孩子幼稚無知，不應為此小事阻延耶雖上耶路撒冷

的行程。但主卻要小孩到他面前來，為他們祝福。耶穌教導門徒，像小孩子的單純、謙卑，正是

進神國的必要條件。「像小孩子」不是指無知、不能分辨好壞、不能吃乾糧，而是人只有誠實地

承認自己一無所是、一無所有、一無所能，才能單純地接受神的權柄，才有資格進神的國。

2. 脫離錢財的桎梏 (18~23) 這少年官從小遵行了十誡中有關人應該遵行的誡命，耶穌卻說他還

「還缺少一件」，就是要他變賣一切所有分給窮人並且要來跟從他。由此可見人並不能靠遵行律

法，做善事來換取永生。主耶穌並非要每一個基督徒都變賣所有分給窮人，只因為這少年官「很

富足」，他捨不得將財富與人分享，這財富反成了他進永生的絆腳石。多少人與這少年官一樣

呢？

3. 貪財難進天國 (24~30) 我們也需要經歷十字架的對付，才能認識到自己所捨不得、撇不下的，

在天上可能都是「糞土」；唯有基督才是我們要去追求的「至寶」。天上屬靈的原則是先捨後給，

為主撇下地上的一切，所得的賞賜是「百倍」的，因為這個賞賜就是基督自己，這位豐滿的基督

成形在我們裡面，我們得著祂，就得著一切。國度的獎賞是包括今生和永世的。

問答題（三）貪財為何難進天國？世人是否因此很難聽信福音？

問答題（四）耶穌說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卻能，」是指什麼事？神能改變信徒什麼？

問答題（五）解釋、分享當我們撇下一切來跟從他「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來來是不得永生的」

結論：

禱告生活中最普通的失敗就是缺少恆心。我們開始為某件事祈求，祈求了一段時日，如果一無所

得，我們就灰心，灰心生失望，失望生不信 ─ 這都是禱告的致命傷。信心的禱告，就是不因禱

告得著或得不著而灰心，乃是相信神所說的一句都不落空。禱告內容要以神國為中心，不管我們

是為傳信福音、使人病得醫治、難處得解決等，禱告最終是使神的名得榮耀。禱告蒙應允基於神

的憐憫、美善、公義、永世的計畫等。希伯來書十一章提到聖經一些信心封神榜的人物，聖經說：

「他們都是存著信心死的，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；卻從遠處望見，且歡喜迎接，又承認自己在世

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」（伯 11：13）可見若沒有用永恆的觀點來看禱告，用信心的眼光來看

神的作為，我們很容易陷入眼見為憑，陷入用血氣的眼光來判定禱告的結果。所以信心的禱告是

『有始有終』的禱告，除非答應已經來到了，或者已經有了把握，我們要持續的禱告。同時禱告

不只是呼求神，也讓我們持續抵擋撒但，制服己心，更多經歷神的能力與作為，學習凡事讓他掌

權。但願我們恆心禱告，不隨意停止禱告。

生活應用：分享我們如何能持續禱告，不隨意停止禱告。


